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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上篇載於本報告第30期，138-153頁。

陸、醫療行為具風險性

一、醫療風險

風險是一種客觀存在損失發生的機率而具有不確

定性的狀態，客觀性、損失性和不確定性為風險之特

徵，風險只能管控而無法改變。針對風險加以分類，

有些風險屬於容易預見，有些風險不易預見；有些風

險發生率高，有些風險發生率低。醫療風險是在實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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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對於非醫療行為的其他行為，因醫療行為具有諸多

特性，致使在醫療刑事案件中要將醫療行為轉化為法

律上的事實行為而進一步作法律適用時，必須作特殊

的考量。醫療刑事案件中，法律是否能正確適用的關

鍵乃在於對發生於醫療領域之具體事實特性能否有正

確的認知。而對於醫療領域具體事實特性的認知，則

是先要全面認識和了解醫療行為的概念、本質特性及

其界定的標準，才有可能精確掌握之。

Compared with other behaviors of non-medical behaviors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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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行為時發生的風險，它既有風險的一般特徵，又具有特定

醫療行為實踐活動的特徵，簡言之，醫療風險乃係指存在整個

醫療行為實施過程中，可能會導致病患身體或生命法益受侵

害而發生死傷事件結果的不確定性和可能發生的一切不安全

事件1。古代醫者的能力非常有限，絕大多數的疾病都無藥可

治，人類的生命和健康完全是個人的責任，因醫學診斷治療技

術的進步，在為病患解除痛苦及為民眾帶來益處的同時，卻也

大大地增加了醫療風險。

二、醫療行為具侵襲性

醫療行為是基於醫療目的，以挽救病患的身體、生命法益

為目標，是一種對病患的生命、身體、健康具有正面益處的行

為。然而，醫療行為所採用的檢查及治療方法，其內容項目包

含藥物的使用，諸多手段皆對病患身體具有侵入性甚至產生

損害，且對病患的組織或器官具有某種程度甚至是明顯的侵

襲性，從而導致對病患身體法益造成損害的結果2。前述狀況

來自醫事人員、病患本身及環境等各方面的因素變化，皆有可

能使得這些損害的發生機率增加或是加重其程度。即使是因治

療而用藥或施以手術、麻醉，其本身必然就是一種「醫療的

侵襲」，無論是麻醉或手術等醫療行為對身體組織的破壞、

切除，或因藥物之使用導致身體生理機能的發生作用或副作

用，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危險3。

三、醫療行為係故意構成要件該當行為

醫療行為係以形式具有傷害構成要件該當行為去對身體的

1  張大慶，中國近代疾病社會史，秀威資訊，2016年8月，197-200頁。
2  朱柏松，適用消保法論斷醫師之責任，臺大法學論叢，27卷4期，

1998年7月，17頁。
3 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醫上訴字第10號刑事判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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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狀加以改變，試圖去攔截病患本身疾病之因果進程，以求疾

病之改善，進而達成對病患生命、身體健康或其他有益目的之

更高利益與價值的目標，簡言之，乃以風險程度較低的醫療行

為去治癒或改善危害病患之疾病、傷害或達成其他有益之目

的4。在改變身體現狀之傷害行為的同時，正是對病患身體法

益之侵害，若透過此法益之犧牲而得到更大相對利益時，病患

自然享受其獲益之成果。傳統過失理論係以交通肇事、失火等

單純的原創性傷害行為而架構，但醫療行為本質上是一種攔截

性行為，與單純的原創性傷害行為截然不同。相較於一般的傷

害構成要件該當行為，從行為的目的而言，傷害罪乃是以傷害

結果的出現，作為行為的最終目的；然而醫療行為卻是以傷害

行為作為手段，來達到維護病患身體生命之法益，易言之，傷

害結果的出現只是行為的中間過程，而維護更優越的生命身體

法益，使病患恢復健康，才是其最終目的5。

四、因不確定性導致的風險

由於人體的複雜性、病患個體差異性、醫療機構的設備條

件、醫事人員的專長水準和醫療技術本身等因素，使得醫療行

為的過程及結果往往具有不確定性，此種不確定性則為病患帶

來風險性。在醫療行為的過程中風險是始終存在的，所有的醫

療行為都是風險和利益並存的。風險的程度由輕微到嚴重，可

能是藥物反應和副作用，也可能是為求正確診斷施行病理切片

檢查所引發的出血或傷口感染，也有可能是手術併發症或院內

感染，導致身體功能的喪失甚至死亡6。儘管醫療技術多具有

相當程度之概括規則性，醫療行為之進行通常亦有自然科學上

4 劉文瑢，醫事法要義，合記，1999年1月，179頁。
5  王皇玉，論醫療行為與業務上之正當行為，臺大法學論叢，36卷2
期，2007年6月，78頁。

6 張大慶，同註1，198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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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方向與法則，如各個不同醫學領域專家所制定的臨床指引可

供參考。但由於每個人的生理結構有其獨特之性質，面對部分

體質特殊的人，則有時難免有相當程度的變數。同一藥品的使

用、相同診療的技術，運用在不同的人身上，或是同一人但不

同時間就有可能發生差異的結果，甚至完全相反的效果。筆者

就不只一次遇到過去長期服用相同藥物沒問題的病患後來卻發

生藥物過敏的副作用。在臨床上，一般的治療可能適用於大多

數病患，但個別病患所表現的體質和不同時間的身心狀況是不

一樣的，尤其是體質特殊的病患，需要特別的判斷和處置，然

此反應有時很難察覺，需要累積相當經驗才有可能達成這個理

想，此等因素在臨床上常囿於醫療的即時性而容易被忽略，因

此大幅增加了醫療風險。

五、醫療風險的來源

醫學為發展中的科學，故醫療行為的屬性實質上是一種探

索性的科學行為，充滿風險性，這種風險性針對醫方來說承擔

的是職業風險，對病患而言承擔的是醫療風險。具體而言，這

種風險主要來源包括：（一）醫療機構之設備及人員能力有限

造成的潛在風險；（二）當今醫學對疾病的發生和發展認識侷

限性造成的風險；（三）對病患臨床症狀表現與疾病性質認識

侷限性造成的風險；（四）醫事人員的專業知識能力專長侷限

性造成的風險7。因此，醫療行為是一種高度風險的複雜技術

行為，本身蘊含著對人體結構和機能的致害因素8。來自醫事

人員、病患、環境條件等方面任何微小的波動，都會加重這種

風險性的發生。醫療行為的結果從該行為開始時就同時存在

「獲益」和「致害」的雙向可能性，無論醫事人員有多麼高

7  艾爾肯，論醫療行為的判斷標準，遼寧師範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
版），29卷4期，2006年7月，23頁。

8 朱柏松，同註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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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的醫術，都無法絕對保證其所實施的醫療行為只會向「獲

益」的方向發展9。故醫療事故之發生不一定是醫療人員之過

失所造成，此種人體反應之不確定性及醫學之侷限性與醫療行

為之不確定性及風險性交互作用的結果，使醫療事故發生的原

因不易判斷10。

六、醫療風險的影響

因為風險的發生只能管控而無法改變，醫療行為中，身體

法益被犧牲試圖轉換至獲益的過程中，其對病患產生之風險

高低不盡相同，雖醫事人員預先得以其具備之醫療專業知識

及經驗法則來作可能產生之風險的預防管控，惟醫療風險本

質上乃為本於其發生機率而為預測，為不確定而非絕對之結

果，隨著檢查治療的過程及病情的發展，病患可能面臨的風

險亦隨時變動，此等風險變動的結果即為醫療本質上的風險

性。以醫學的角度來觀察此風險性，出現在病患身上的風險並

非醫事人員單方面即足以造成其相對之傷害，除了醫療行為本

身所造成的風險外，病患身體條件狀況所造成的影響亦為醫療

風險的來源，如病患的疾病造成身體機能的改變，若再加上有

共病的情況，如臨床上常見同時罹患高血壓、糖尿病、慢性腎

病變等多重慢性疾病的病患，風險性將隨之升高。是故在討論

醫療風險的影響時，除將醫療行為本身所造成的風險作為討論

主軸時，病患身體條件造成的相關影響自也應納入相當的考慮

範圍。此兩者相互影響具有浮動性，不可能直接界定其影響範

圍之大小，因此無法在個案中將其條件精確量化，只能透過

實證醫學的臨床數據分析，將相對的可能性歸納成共通的經

驗法則，於臨床時取最接近條件之數據而適用於個案。綜上

9 艾爾肯，同註7。
10  吳光平，醫療糾紛民事調解之方式與展望，治未指錄：健康政策與法
律論叢，4期，2016年1月，24-26頁。


